
简单，轻率，不以评估基准日为询价的时点，不与委托

方购买设备时的交易条件相比较，而以所询的价格，作

为评估对象的重置成本，显然缺乏合理性，其结果也是

风险较大。因此询价时，还应做到尽量到原制造厂家询

价，尽量到同行业同类型单位中询价，尽量询 2个以上

相同或相近的资产作为参照物。

4.把好“综合关”。这是控制评估风险的最后一道

防线。这个综合阶段包括汇总、复核、出具报告三个层

次。前面如有差错，只要把好这一关也能查出、补救。因

此，在这一阶段里要着重抓好四项工作：一是互报估算

情况。由各评估小组负责人在全体评估人员会议上，通

报本小组的评估情况，通过大家来帮助发现其中不完

善和有风险的地方，以便立即采取措施补救。二是严格

复核程序。要严格执行每一个评估对象、每一页评估过

程表、每一个得数都应有第二人复核，复核后交评估小

组负责人审核，最后再由项目负责人对重要方面进行

复核的程序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评估质量。三是

征求客户意见。就是将评估过程与结果在出具报告前，

预先通报给委托方，征求委托方意见。经过这个程序，

一方面可以增加委托方对评估事项的理解，另一方面

又可以利用委托方提供的新情况及时采取完善措施，

使评估结果客观准确。四是抓好评估报告“出台”。这是

最终的把关，应坚持反复校对、审核，确保做到“三齐

全”、“三相符”。即报告书上内容齐全，附件（包括证明

件）齐全，工作底稿齐全；报告书上数据与汇总表相符，

汇总表上数据与明细表相符，“报告书”、“申评表”、“评

估表”三者之间有关数据对应相符，从而达到避免风

险、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预期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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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析分期付款结算方式
下 专用发票的 填开时 间

尹昌列

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并已在实践中实施的《增值税

专用发票使用规定》中有关专用发票开具时限明确规

定：“采用赊销、分期付款结算方式的，为合同约定的收

款日期的当天”。可见，在分期付款结算方式下，销货方

不应在交付商品的当时即向购货方填开专用发票，而

应在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向购货方填开专用发

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种结算方式下，若销货方在交

付商品时即向购货方填开专用发票，则此时即产生了

纳税义务，而此时尚未到约定的收款日期，意味着销货

方主动将纳税义务提前了，显然于己不利。同时，也意

味着购货方在约定的付款日期之前，先行获得了税款

抵扣的合法凭证，从而在付款之前可以提前抵扣税款，

这显然是不公平的。

因此，笔者以为，在分期付款结算方式下，销货方

应严格遵照《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》，在“合同约定

的收款日期的当天”才应向购货方填开专用发票。

此处还需注意的是，若合同约定分多期收款，则不

宜在合同约定的第一期收款日期按分期收款发出的全

部商品开具专用发票，而应在合同约定的各期收款日

期按当期应收货款所对应的销售数量开具专用发票。

现举简例予以说明：

例如：某批发企业根据购销合同规定，采用分期收

款方式向本地甲商场销售某种冰箱 40 台，2 月 4 日按

合同规定将商品交付甲商场。合同约定 3 月 4 日和 4

月 4 日甲商场应分别支付一半款项，其他资料略。

则该批发企业 2 月 4 日不应向甲商场开具专用发

票，相应地，此日并不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，此时为便

于对方记帐，可将本企业开具供购货方保存的“发货

单”等交付甲商场；3 月 4 日，该批发企业应向甲商场开

具销售 20 台冰箱的专用发票，并因此产生相应的纳税

义务，即使本日货款暂未收到，仍不能往后拖延专用发

票的填开时间；4 月 4 日与 3 月 4 日相同，不论是否收

到货款，都应再向甲商场开具销售 20 台冰箱的专用发

票，并产生相应的纳税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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